附件3
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
	
【鑑定證】

未加蓋戳印者無效

	         
背面寫就讀學校及姓名

相片黏貼處




 鑑定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
 姓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	初選測驗時間程序表115/03/14(六)

	時間
	內容

	08:10~08:30
	報到

	09:00~09:40
	測驗科目1

	09:40~09:50
	休息

	10:00~10:40
	測驗科目2

	10:40~10:50
	休息

	11:00~11:40
	測驗科目3

	複選測驗時間程序表115/03/28(六)

	時間
	內容

	通過初選者，複選時間以初選結果通知單為主。
	個別智力測驗




	注意事項
1. 參加測驗學生應攜帶鑑定證，並自備2B鉛筆、橡皮擦等文具用品。
2. 測驗時應按時進入試場，正式施測鈴響後，遲到逾15分鐘者不得入場，測驗時間結束始得出場，違者該節測驗科目不予計分。
3. 參加測驗學生不得攜帶書籍文件、電子智慧型穿戴裝置(例如智慧手錶、智慧手環、智慧眼鏡等)及具有資訊傳輸、感應、錄音、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。
4. 參加測驗學生不得有交談、抄襲、夾帶、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違者取消測驗資格。
5. 除自備文具及經鑑輔會核准之輔具外，其他物件不得攜入及攜出試場，違者取消測驗資格。
6. 測驗學生依時繳卷，鑑評人員收卷清點無誤後，待該節結束鈴鐘響始得出試場。
7. 不得以任何形式抄錄、損毀、遺失題卷及答案卷或帶離試場，違者提交本縣鑑輔會議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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